附件2：

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法律顾问证申请办事指南

一、申请条件
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具备下列条件的，可以向广东省律师协会申请领取香港、澳门法律顾问证：
　　1、在香港或者澳门执业满2年；
　　2、未受过刑事处罚及未因违反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受过处罚；
　　3、有内地律师事务所同意聘用。
　　内地律师事务所具备下列条件的，可以聘用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为本所香港、澳门法律顾问：
　　1、成立满3年；
　　2、专职律师不少于10人；
　　3、最近3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行业处分。
　　内地律师事务所聘用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的数量合计不得超过本所专职律师总数的五分之一。
二、申请材料
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申请领取香港、澳门法律顾问证，应当通过拟聘其担任法律顾问的内地律师事务所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
　　3、申请人的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复印件；
　　4、申请人如有获准从事律师执业业务的外国律师资格的，须提交其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复印件；
　　5、申请人在香港或者澳门执业满2年的证明材料；
　　6、申请人所在的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其受聘于内地律师事务所的证明；
　　7、香港、澳门律师监管机构出具的申请人未受过刑事处罚及未因违反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受过处罚的证明材料；
　　8、内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拟聘用申请人的证明及本所符合聘用条件的证明材料。
上述第2、3、4、5项所列证明材料，须经内地认可的公证人公证。
三、办理程序
1、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通过拟受聘的内地律师事务所向所在地市律师协会提交申请材料（一式两份）；

2、市律师协会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0日内完成审查，出具审查意见并连同申请材料报省律师协会审核；

3、省律师协会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0日内完成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报省厅备案；

4、省厅自收到省律师协会审核意见之日起10日内，根据审核情况颁发法律顾问证。
